
        財團法人臺法文化教育基金會捐助章程 
本章程訂於民國 77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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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6 年 1 月 26 日本會第 7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本會第 8 屆第 8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本會第 9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3 月 14 日本會第 9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本會第 10 屆第 5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9 年 1 月 14 日本會第 11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2 月 08 日本會第 12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財團法人依照財團法人法、民法及有關法令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臺法

文化教育基金會」，法文名稱：Fondation Taïwano -française pour l’Education et la 
Culture (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第 二 條   本會以促進我國與法國雙方文化、教育與藝術之交流為目的，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

列業務： 
一、文化、教育、藝術活動之舉辦。  
二、文化、教育、藝術事業及相關人士之獎助。  
三、學術之研究或著作之出版。  
四、其他有關增進兩國情誼之聯繫與合作事項及符合本會設立目的之相關公益性文化 
    藝術活動。  

第 三 條   本會事務所設於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29 號之 1。 
第 四 條   本會之設立基金為現金新臺幣壹仟萬元整，存放於金融機構；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

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捐贈之，俟本會依法完成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贈。 
前項財產之保管運用方法依財團法人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基金限於支用基金之孳息，如需動支本金，須經董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核准，但以

每年不超過基金總額百分之 3 為限。 

第二章  董事會     

第 六 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合併之擬議。 

          九、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 七 條   本會董事會置董事 9 人至 15 人（董事人數應為單數），由下列人士擔任： 

  一、基金捐助人或捐贈機構代表；文化部部長或其指定之代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長或其指定之代表均為當然董事。 
  二、有關機關代表。 



  三、文教界人士。 
  前項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應由主管機關指派或同意之人選，經董事會選任。 
全體董事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董事互推 1 人為董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本會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之關係者，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 八 條   本會董事為無給職，每屆任期 3 年，期滿得連任；連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選)  
  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 
  董事係由公務人員兼任，應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連任及改聘(選)董事人數。董事 
  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行改聘(選)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 

第 九 條   董事會應在當屆董事任期屆滿前 3 個月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董事。董事應有半數以上 
  由主管機關指派或同意之人選，經董事會選任。並將新董事及其同意書，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由原任董事長召開新董事會，推選新任董事長。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半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董事長因故缺 
  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或無法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 
  推 1 人為臨時主席。 

          董事會應由各董事親自出席。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本會董事或監察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並由文化部 

  通知法院登記： 
  一、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本會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文化部解除其職務，並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行為，致損害公益或財團法人利益。 
  三、政府機關依法遴聘之董事、監察人、財團法人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定之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未遵照政府政策，致違反遴聘或指派之目的。 

第 十一 條 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主席，須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始得開會。對於議案之表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文化部許可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如涉民法第 62、63 條情形者，應向法院聲請必要之處分。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五、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六、其他經文化部指定之事項。 

本會經董事會全體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並經 
文化部許可後，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 

第一項及前項之議案，應於會議 10 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文化部，並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第 十二 條 本會置監察人 3 人至 5 人，為無給職。監察人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應由主管機關 
    指派或同意之人選，經董事會選任。全體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監察人之任期與董事相同，期滿得續任。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監督本會業務之執行及財務狀況。 
    二、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監督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捐助章程執行事務。 
    監察人相互間、與董事，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 

第 十三 條 本會為推展工作及事務設立執行長 1 人，由董事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需要 
    時執行長得提請董事長聘任副執行或助理若干人。  

第三章  基金管理 

第 十四 條 本會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業務及會計年度。 
會計年度開始前，本會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 
關辦理；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並送請全體監察

人分別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

地區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本會應主動公開以下資訊：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於文化部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僅公開其 

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金額。但補

助、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

本會運作，且經文化部同意者，不公開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受文化部之監督；其資金不得寄託 

    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前項規定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文化部依財團法人法第十九條第 3 項第 6 款授權訂定，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 
       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與額度。 

第四章  附  則 

第 十六 條 本會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其辦理獎助或捐贈

業務者，須符合本章程第二條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第 十七 條 本會設立許可事項如有變更，應自收受文化部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向該管法院聲

請變更登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該證書影本送文化部備查。   

第 十八 條 本會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文化部撤銷、廢止許可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

散者，應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 

前項清算後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營利團體，應歸屬中央政府，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第 十九 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財團法人法、民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本章程經董事會通過，報文化部許可，並經該管法院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